填 表 须 知


    1.填写内容真实有效。

2.查阅附件《北京制冷学会章程》“第三章 会员”，了解会员权利和会员义务。

3.学会审核通过后，请将加盖公章的《团体会员入会申请表》（负责人签字）、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快递至秘书处。
    4.会费3000元/年，学会将出具电子版《北京市社会团体会费统一收据》并制作团体会员单位铜牌。请每年一季度按时完成会费交纳。

学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外四道口1号  

西郊食品冷冻厂5号楼109室（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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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62116811

联 系 人：王晓童

学会官网：www.bjzlxh.org.cn

学会邮箱：bjzlxh1979@vip.sina.com
         （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

附件
北京制冷学会章程

第三章 会员

第十条 本会由个人会员和单位会员组成。

第十一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自愿申请加入本会单位会员：
(一)拥护本会章程；
(二)有加入本会的意愿；
(三)在本会的业务(学科、专业)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
(四)每个会员单位只能选派1人作为该单位的代表；

个人会员：
(一)拥护本会的章程；
(二)有加入本会的意愿；
(三)在北京地区工作的并且具有中级或相当于中级以上的专业技术等级或职称的科技人员；
(四)高等院校专科毕业或自学成才，在科研、教学、生产企业事业单位、科学教育组织管理部门从事本学科工作三年以上，具有丰富工作经验和相当学术水平的科技工作者；
(五)热心和积极支持学会工作的并具有相应专业知识的领导干部及管理干部；
(六)在京的中国制冷学会会员；
(七)在京的各大专院校制冷及相关专业在校三年级以上学生。

第十二条 会员入会的程序是：
(一)提交入会申请书；
(二)经2名以上会员介绍；
(三)提交有关证明材料：会员申请表、单位审核意见表；
(四)经理事会讨论通过；
(五)由理事会授权的办事机构发给会员证。

第十三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本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对本会工作的知情权、建议权和监督权；
(三)参加本会活动并获得服务的优先权；
(四)退会自由。

第十四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本会的章程和各项制度；
(二)执行本会的决议；
(三)维护本会的合法权益；
(四)按规定交纳会费；
(五)向本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六)从事与科研相关及社会活动时严守学术道德和伦理底线。

第十五条 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会，并交回会员证。

第十六条 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理事会确认，自动丧失会员资格：
(一)2年不按规定交纳会费；
(二)2年不参加本会活动；
(三)不再符合会员条件；
(四)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第十七条 会员如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本章程的行为，经理事会表决通过，给予除名处分。

第十八条  会员退会、自动丧失会员资格、被除名后，其在本会的会员权利、义务自行终止，并向会员公告。

会员对自动丧失会员资格、被处分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自决定之日起 30日内向理事会、监事会提出申诉，必要时由理事会、监事会提交会员代表大会审议，申诉或者审议期间不影响决定效力。

第十九条 本会置备完整的会员名册，保存会员变化情况的证明材料，根据变化情况及时调整，并向会员公告。

北京制冷学会团体会员入会申请表

编号：

	企业名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传真
	

	纳税人识别号
	

	企业法人姓名
	
	身份证号
	

	电子邮箱
	
	手机号
	

	总经理姓名
	
	身份证号
	

	电子邮箱
	
	手机号
	

	联系人
	
	职务/职称
	

	电子邮箱
	
	手机号
	

	职工人数
	
	具有中级及

以上职称人数
	

	企业经营范围

及基本情况
	

	企业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学会意见
	负责人（签字）：                    学会公章：       

年   月   日

	备    注
	需要学会为贵单位提供的服务。如：学术交流、成果评价、专业培训、技术咨询、科学普及、其他活动等。


